
YL-41：非自愿住院患者的住院和出院流程

非自愿住院精神障碍患者

由近亲属、所在单位、公安机关送来的发生

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行为，或有伤害自

身、危害他人安全危险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

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具有发

生此类行为危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发生自杀、自伤行为或具有发生此类行为危险的，或者

不能自理个人生活或发生导致健康明显受损或危及生命

的拒食、受冻、意向倒错等伤害自身的行为障碍的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

监 护 人 签 署

《非自愿入院

同意书》，办理

入院手续。

监护人拒绝签署

《非自愿入院同

意书》，应当将患

者带回家中并做

好看护管理

监护人无法及时

到场的，可书面

委托他人履行上

述手续，到院后

补充完成手续。

检查评估需要住院治疗，出具

《非自愿入院通知书》。

检查评估需要住院治疗，出具

《非自愿入院通知书》。

监 护 人 签 署

《非自愿入院

同意书》，办理

入院手续。流

浪乞讨患者，

由送诊有关部

门签署并办理

入院手续。

监护人拒绝

签署《非自

愿入院同意

书》，由患者

单位、村民/

居民委员会

签署并办理

入院手续。

监护人阻碍住院

治疗或患者擅自

脱离住院治疗，医

疗机构应依法向

公安机关请求协

助。公安机关应采

取措施对患者实

施住院治疗。

两名以上精神科执业医师评估

认为需要住院观察者，出具《紧

急观察入院通知书》。

护送人员签署《紧急住院观察入院

同意书》，办理入院手续。由单位、

公安机关送诊的，应同时通知患者

近亲属；疑似患者是外籍人士时，

应及时通知领事馆代表。

疑似患者近亲属或护送人员陪伴

并承担看护职责。医疗机构应在住

院后 72 小时内作出诊断结论。

确定严重精神障

碍或需要住院治

疗者进入非自愿

住院程序

无严重精神障碍或不

需要住院治疗的，由护

送人员办理终止观察

出院手续

病情稳定或监护人

提出出院申请，经

检查确定可以出

院，可自行或委托

其监护人办理出院

手续。

监护人提出出院申请，经检查确认不

宜出院的，医疗机构应告知不宜出院

的理由，并在病历中记录。若监护人

仍要求出院，须签署《自动出院协议》，

办理自动出院手续。医疗机构应当在

协议中提出出院以后的医学建议。

医疗机构至少每 7 天对患者进行一次全面检查评

估；患者出院前，应组织精神卫生专业人员检查评

估是否符合出院条件，并在病历中予以记录。经评

估确定可以出院时，应口头或者书面通知其监护人。

监护人应在接到通知之日起 7日内，办理出院手续。


